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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国 教 育 工 会

闽北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

闽北职院工〔2025〕12 号

“

”

各工会小组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，

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6周年，激发广大教职工爱国热情，

展现团结奋进精神风貌，进一步加强新时代学校“温暖集体”建

设，学院工会特举办“喜迎国庆展风采、同心奋进新时代”歌咏

比赛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时间地点：2025 年 9 月下旬（具体日期另行通知），在

学院 500 人报告厅举行。

二、参赛要求

1.参赛单位：以七个工会小组为单位参赛。

2.演唱曲目：每个参赛单位分别演唱 2 首歌曲，一是必选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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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：《歌唱祖国》；二是自选歌曲：一首内容积极向上、弘扬时

代主旋律、展现教职工风采的正能量歌曲（如《我和我的祖国》、

《不忘初心》、《灯火里的中国》、《领航》等）。

3.演唱形式：集体合唱。鼓励创新编排，可辅以朗诵、简单

队形变换等艺术形式。

4.服装要求：各工会小组全体参赛队员服装必须统一、整洁、

得体，体现积极的精神风貌，可结合歌曲主题选用（如庄重、喜

庆），人均服装费控制在 426 元以内，从工会经费中列支；每个

参赛队化妆费共 500 元。

三、评分与奖励办法：

1.评分办法：以评委打分为准，比赛采用 100 分制，每一首

歌分别打分，去了一个最高分和去了一个最低分，取平均得分后，

两首歌相加的总分为最后得分。

2.奖励方法：以集体总分高低排名依次奖励。按参赛队的三

分之二，设置五个奖励名额，具体如下：一等奖1个（奖金1200元）；

二等奖2个（奖金1000元）；三等奖2个（奖金800元）；优胜奖2

个（只发证书）。

四、评分标准

1.比赛顺序由抽签确定。必选歌曲与自选歌曲出场顺序由各

队确定。

2.现场评分：一是主要依据歌曲的内容主题、音准节奏、声

音和谐度、艺术表现力、精神风貌及服装统一等进行评分；二是

按照参赛人数进行评分。无特殊原因原则上不得请假（除院级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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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公务外）；根据各工会小组会员总数情况，少一人（请假除外）

扣 1 分，以此类推。最后综合以上两项现场评分为最终的比赛结

果。

五、工作安排

各工会小组于 9 月 15 日前将自选曲目、负责人及联系方式报

工会办公室。彩排时间、正式比赛具体时间另行通知。

六、其他事项

请各工地小组高度重视，认真组织排练，确保活动安全有序、

隆重热烈，让我们以嘹亮歌声向祖国华诞献礼！切实推进学院“温

暖集体行动”走深走实。

以上未尽事项由工会负责解释。

中国教育工会闽北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

2025 年 8 月 28 日

中国教育工会闽北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2025 年 8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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